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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

用品配送有限公司、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1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款人民币163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46万元。

公司于2020年8月3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的借款人民币2,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290万元。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

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482万元。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开具

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500万元中的2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482万元。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1,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00万元。

公司于2020年8月7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482万

元。

公司于2020年8月7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246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498万元。

公司于2020年8月10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款人

民币167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46万元。

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754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498万元。

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于2020年8月14日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500万

元。

公司于2020年8月17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498万元。

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2020年8月19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600万元中的3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5,290万元。

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具

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500万元。

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2020年8月26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600万元中的3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5,290万元。

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2020年8月28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400万元中的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5,29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由夏玉红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的股权质押给公司，王萍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

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37%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马俊生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10%的

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由李杰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股权质押给公司， 作为本次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由杨红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30.6%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汪硕将其持有的合肥润

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9.4%的股权同时质押给公司， 作为本次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

的反担保措施。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并经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3）。

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

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80）：为支

持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公司拟对2020年度为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预计作出调整，具体如下：

1、公司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83,8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

对应的担保金额，详见下表：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

预计提供担保最高额度

（万元人民币）

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100 200,000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 25,0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100 22,000

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000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8,000

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7,000

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100 2,000

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 16,000

北京东南悦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0 3,000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51 3,000

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3,00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13,000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1,000

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5 800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 20,000

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7 20,000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9,500

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 2,000

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8,500

担保金额总计 / 383,800

2、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根据金融市场变化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进行担保调整。

3、公司已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

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预计2020年底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他子公司后期资产负债率若超过70%，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担保事项有效期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公司2020年8月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款

人民币163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措施： 夏玉红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

（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王萍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37%

（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85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马俊生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即：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

反担保措施。

2、 公司于2020年8月3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的借款人民

币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措施：李杰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股权（注册

资本1,515万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3、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

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开

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500万元中的2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

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 公司于2020年8月7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7、 公司于2020年8月7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

币246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8、公司于2020年8月10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款

人民币167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措施： 夏玉红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

（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王萍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37%

（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85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马俊生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即：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

反担保措施。

9、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

币754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0、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于2020年8月14日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措施：杨红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30.6%（即：注册资本人民币51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汪硕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29.4%（即：注册资本人民币490万元）的股权同时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合肥润达万通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11、 公司于2020年8月17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

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2、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2020年8月19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600万元中的3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措施：李杰将其持

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股权（注册资本1,515万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济南润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13、 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措施：杨红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30.6%（即：注册资本人民币51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汪硕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29.4%（即：注册资本人民币490万元）的股权同时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14、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2020年8月26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600万元中的3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措施：李杰将其持

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股权（注册资本1,515万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济南润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15、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2020年8月28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400万元中的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措施：李杰将其持

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股权（注册资本1,515万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济南润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药品类体外

诊断试剂，自有设备租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电脑及配件、仪器仪表、办公用品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7,764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4,707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

民币108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4,507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3,057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90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62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9,843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6,069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

币988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6,032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3,774万元；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24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71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87-1号306、307、3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维修；医疗设备的租

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医疗器械、非专控通讯设备、普通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矿设备、

教学设备、办公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产品、体育用品的销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软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4,861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5,555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

民币7,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3,481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9,306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20,05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087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3,521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3,741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

民币6,99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1,729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9,780万元；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8,07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7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9户

法定代表人：李军

经营范围：医疗设备及医疗器械租赁；医疗设备、化学试剂（不含药物试剂及危险品）、消毒液（不含危

险品）、实验室设备的技术研究、批发；生物技术、医药技术的研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不含医疗、诊疗）；

市场调查；批发：办公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办公用品、电子设备、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依据备案凭

证开展经营活动）、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母婴用品（不含食品药品）；依据《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开

展经营活动；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期货、证券、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医疗器械技术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会务服务；展览

展示服务；物流信息咨询；货物装卸搬运（不含道路运输及港口作业）；依据《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开展普

通货运业务；医疗设备维修（不得在此住所从事维修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技术开发；依据《食

品经营许可证》开展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销售经营活动（不含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60,230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43,908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

民币13,73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43,908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16,323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63,69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307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49,318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31,335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

民币10,75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31,335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17,982万元；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27,44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5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1078号11幢C区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Ⅱ类6840医用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从事生物技术、医疗器

械技术、检验用具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二类医疗器械、机械设备、实验室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

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11,777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6,373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

民币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6,373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5,404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2,

92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576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12,826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6,885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

民币2,8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6,885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5,941万元；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4,21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3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临床检验器械、监测仪及配套试剂、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医疗器械生产（范围详见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研发及销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配件、五金交电、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销售，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7,284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5,624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

民币2,5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5,091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21,660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8,24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05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7,161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5,807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

币3,498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5,279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21,353万元；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3,37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0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合肥市高新区梦园路9号安徽四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楼第五层113-118室

法定代表人：杨红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一、二、三类医疗

器械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及核定范围内经营）；体外诊断试剂销售；自有设备租赁；电脑及配件、办公用

品、仪器仪表销售及租赁；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

融业务）；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3,026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2,861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

民币7,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2,591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10,165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25,81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204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4,977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4,029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

民币9,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3,691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10,948万元；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15,486万元，净利润人民币78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330万元

贷款期限：四个月（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

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

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1.1.1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的/� (此处填写协议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务中

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贵行因履行 《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税费支付担保/票据保付、提货担保函

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授信

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提供保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债务；

1.1.3保理业务项下，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违约金(滞纳金)、迟延履行

金，及/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申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保理费

用；

1.1.4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

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或跨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联

动贸易融资业务时，依据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归还联动平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在授

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受益人转开信用证的，该信

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提货担保债务本

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债务；

1.1.8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协议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及

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保

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

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

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

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具体以第1.1条所述各项范围为准)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1.3�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

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

责任范围。

1.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

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即发生进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

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

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

加三年止。

2、被担保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

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贰仟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

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

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

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

责任。

3、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25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银行承兑汇票实际承兑期限及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保证人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2.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

用，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

债权的确定日；1.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

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主合同

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

日；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日。

4、被担保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

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壹仟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

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

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

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

责任。

5、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一）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

担保主债权的本金。

（二）基于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担保财产保管费、查询费、公证费、保险费、提存费、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等）。

（三）依据本条上述第（一）、（二）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的保证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一）对于贷款，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笔贷款到期后三年止。

（二）对于保函，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权人依据保函对外支付约定金额后三年

止。

（三）对于信用证，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权人对外支付信用证款项后三年止。

（四）对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期间按单张银行承兑汇票分别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单张银行承

兑汇票到期日后三年止。

（五）对于主合同项下其他单笔债务，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三年止。

6、被担保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

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被担保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含一般

利息及加倍部分利息）、迟延履行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公正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保证期间：一、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二、如果债权

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书面通知主合同债务人提

前履行债务之日起3年。三、在保证期间内，债务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

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3年。四、若主债权未受清偿，债务人在本条款约定的保证期间届满之日前将要求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保证债务开始起算和适用诉讼时效。

8、被担保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

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壹仟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

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

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

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

责任。

9、被担保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8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银行承兑汇票实际承兑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垫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2、除非有可靠的、确定的相反证据，债权人

有关垫款本金、利息、费用和还款记录等内容的内部账务记载，债权人制作或保留的债务人办理提款、还款、

付利息等业务过程中发生的单据、凭证及债权人催收贷款的记录、凭证，均构成有效证明主合同项下债权债

务关系的确定证据。保证人不得以上述记录、记载、单据、凭证为债权人单方制作或保留为由提出异议。

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最后一笔垫款

之日起开始计算。2、按法律规定、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主合同项下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限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10、被担保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银行承兑汇票实际承兑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

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授信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

或本合同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除非有明显错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

束力。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

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

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

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同

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

宜。详见公司《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3）。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

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调整上述担保预计事

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关

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80）。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均为131,787万

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7.78%，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31日

先锋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2020年中期报告更正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2020年8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

披露网站和本公司官网发布了《先锋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2020年半年度报告》， 现对报告中

“11.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部分进行更正，更正后

的内容如下：

投资

者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

比例达到或者

超过20%的时间

区间

期初份额 申购份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1

20200101

-

20200106

50,000,000.00 11,659.67 50,011,659.67 0.00 0.00%

2

20200101

-

20200211�

20200325

-

20200408

50,000,000.00 40,110,389.58 90,110,389.58 0.00 0.00%

3

20200212

-

20200224�

20200316

-

20200316�

20200409

-

20200623

4,800,129.41 34,799.09 4,834,928.50 0.00 0.00%

机构

4

20200212

-

20200324�

20200409

-

20200507

0.00 11,030,305.45 11,030,305.45 0.00 0.00%

5

20200317

-

20200325

0.00 19,007,369.05 19,007,369.05 0.00 0.00%

6

20200508

-

20200630

0.00 8,632,399.24 0.00 8,632,399.24 48.35%

产品特有风险

（1）特定投资者大额赎回导致的流动性风险

如果特定投资者大额赎回，为应对赎回，可能迫使基金以不适当的价格大量抛售证券，使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受到不利影响。

（2）特定投资者大额赎回导致的巨额赎回风险

如果特定投资者大额赎回引发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可能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决定部分延期赎回，如果连续2个开放日以上（含本

数）发生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可能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暂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

（3）特定投资者大额赎回导致的基金资产净值较低的风险

如果特定投资者大额赎回导致基金资产净值较低，可能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继而触发基金合同

终止条件导致基金无法继续存续。

除以上更正事项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由此给投资人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710� � � �证券简称：贝瑞基因 公告编号：2020-068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8月31日（星期一）下午15:30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8月31日（星期一）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9:15一9:25、9:

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4号院5号楼公司6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高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7、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6,719,714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24.455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3,249,794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91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83,469,9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3.5388%。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人， 代表股份11,303,48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87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3,249,7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1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8,053,6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712%。

8、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

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2、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5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6％；弃权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5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194％；弃权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0％。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4�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5�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363,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6�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7�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8�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9�募集资金投向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10�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68,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47％；反对35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51,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903％；反对

35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11�审议通过《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 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6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6,433,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5％；反对28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016,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45％；反对

2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6,433,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5％；反对28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016,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45％；反对

2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6,35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4％；反对34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23％；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3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6％；反对

34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97％；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9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元勋律师、王东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31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募集规模上限的公告

为了保证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

定对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类010003\C类010004）在募

集期内设置募集规模上限，采用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募集规模的有效控制。

募集期内，若T日（含首日）份额募集金额达到或超过50亿元（不包括募集期利息，下

同），本公司将于次日刊登公告提前结束本次募集，并自次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对T日的

认购申请采取按比例确认。

当募集期内本基金有效认购申请总金额超过50亿元时，基金管理人将采取末日比例确认

的方式实现规模的有效控制，即对T日的认购申请采用比例确认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当发

生比例确认时，我司将及时公告比例确认情况与结果。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

束后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生的利息等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认

购费率按照单笔有效认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 而且认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认

购最低限额的限制。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

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 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

准。

投资者可采用以下方式进行相关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IGWfund

公司官方APP：景顺长城基金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二O年九月一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经

理恢复履行基金经理职责的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基金经理周寒颖女士将于2020年9月

1日起返回工作岗位，并将恢复履行基金经理职责。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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